附件1

第十三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为促进品学兼优的青少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第十三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以下简称“评选活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评选办法
“明日科技之星” 、“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科技希望之星”及其它学生单项奖将从青少年科学论坛和青少年创造发明两个项目中产生。
二、评选途径与方法

“评选活动”成立市、区两级组委会。中学生“明日科技之星”、“科技希望之星”等奖项，根据各区（县）组委会推荐上报的名单，由上海市评选活动组委会组织评选。具体由专家委员会根据综合评价，评选出20名“明日科技之星”、10名“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70名“科技希望之星”和若干名单项奖报“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核实后报“评选活动”组委会审核通过。

1.区（县）评审申报

区（县）“评选活动”组委会要成立评审组，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评定，要了解学生在校的各方面的表现，要有学校提供的学生成长过程详细资料；注重科技项目评选，要了解学生在研究过程中的细节，要有学生研究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推选参加市级“评选活动”的学生必须是区县级“明日科技之星”获得者，推选申报时要附市“评选活动”组委会规定的有关材料。

2.市级“评选活动”初评

专家委员会从区县推选上报的区县“明日科技之星”学生中，通过与专家面对面的答辩等评价后，推荐100名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和“科技希望之星”的候选人。
3.科学探究实践评审

市级“评选活动”初评产生的100名推荐候选人参加科学探究实践评审，专家委员会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评，由专家委员会推荐30名学生参加大会论坛展示。

4.大会论坛展示

通过专家咨询、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践的培育过程，学生在科技论坛上将自己完善后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多媒体的形式进行展示和交流；创造发明作品以实物展示和多媒体的形式进行交流，并将接受专家评委的答辩。
为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自主创新，推进活动深入广泛地开展，本届活动设立开放式学生论坛，组委会对成绩突出的团队和单位颁发获奖证书。 

5.总结表彰

本届评选出的“明日科技之星”和“科技希望之星”及其它奖项，将在2015年5月上海科技活动周进行总结表彰。

三、评定的依据

1.学校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定。

2.专家对学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3.人文精神及实践能力的测评结果。

四、申报人资格

1.2015年7月前本市在读的品学兼优，并且有创造发明作品或科学研究成果的中学生。

2.中学生必须是区（县）级“明日科技之星”。

五、评选原则

1.“明日科技之星”评选特别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定，不仅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测试，还要对学生的科学态度、人文精神、动手能力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考核。

2.评选活动注重学生的研究与创作过程的评价,注重学生创新性和原创性的评审，对于剽窃别人学术成果者，一经查处，将取消参评者的评审资格，并通报批评。

3.组委会在评选学生科学研究成果和创造发明作品的基础上，将严格执行科学的测评标准，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当场测试。

4.本届“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只接受个人项目，每名学生只能以一项个人项目进行申报并需全程参与每一阶段的活动，否则视为弃权。

5.为提高广大师生知识产权的意识，本届活动鼓励学生申请专利，学生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后，经市组委会盖章送市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审核。凡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并有市场前景价值的作品，专利申请后，由知识产权局给予专利方面的专项资助。

6.“明日科技之星”、“科技希望之星”、“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及其它学生单项奖的评选结果，将在学校的公告栏和有关网上公示一周，以使评选活动公开、公正。

六、申报的学科范围

申报学生的研究成果和作品分12个学科申报：数学、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医药与健康学、工程学、计算机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七、申报要求

1.区县申报截止时间：2015年3月6日。

2.2014年2月以后完成的科学研究成果或作品，及曾经获奖但有突出的创新点属于两次创新的成果或作品，经学校推荐盖章后，可参加评选。

3.申报材料：

（1）所有参评学生必须提供申报表（详见附件2）（参评项目信息、个人信息）、研究报告或作品的相关报告、摘要电子稿一份，打印书面稿一式三份，为方便评审，另附不含学校和辅导机构名称、作者姓名、辅导教师姓名的研究报告或作品的相关报告打印书面稿一份，摘要打印书面稿一式八份（摘要应描述项目研究的基本情况，300字左右），单独装订；

（2）第十三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作者原创性声明（详见附件3）书面稿一份；

（3）第十三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专家推荐表（详见附件4）书面稿一份；

（4）第十三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区（县）推荐表（详见附件5）书面稿一份；

（5）区县组织机构上报《第十三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区（县）申报汇总表》（详见附件8）电子稿及打印书面稿各一份。

八、不接受申报的项目

1.申报学生的研究项目为集体项目（含曾经以集体项目形式申报其它科技竞赛的项目）。

2.申报学生的项目学科不属于本活动规定的12个学科范畴。

3.申报学生的项目与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有抵触。

4.申报学生的项目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

5.申报学生的项目为食品、化妆品、烟酒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类项。

6.申报项目为外籍在沪就读的学生。

九、区（县）审查

区（县）教育局、科委共同组成的区级“明日科技之星”评选委员会负责对本区（县）所有申报学生情况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1.申报学生资格是否符合活动要求；

2.申报学生的申报项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是本活动规定的不接受的申报项目，研究报告是否符合要求）；

3.申报学生的作品及资料是否属实；

4.学生汇报的多媒体PPT演讲稿上是否出现了所属区（县）、学校和学生姓名（并请通知学生汇报时也不能出现所属区（县）、学校和学生姓名）；

5.所有上报材料的正确性；
十、评选时间安排

评选活动时间：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区（县）宣传发动、评审推荐： 2015年3月7日前
2.市组委会办公室材料初审：     2015年3月7日
3.市级专家审查和初评：         2015年3月14日—3月15日

4.科学探究实践评审：           2015年3月28日

5.大会论坛展示：               2015年4月11日

6.导师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申报：2015年4月下旬
